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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师范大学职称申报操作手册 

本手册适用于高级职称、中级、初级职称申报序列人员。 

职称申报审核流程如下： 

 

在进行职称申报、填写和审核过程中，如有疑问请致电教师工作

部（处）。备注：校外 vpn 网络访问问题，请联系学校网络中心教师。 

1.1 个人申报 

1.1.1 系统登录（申报系统仅支持校园网操作，校外网络需要连接

vpn） 

1）在福建师范大学官网中选择“人事处、高层次人才办公室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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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在右侧界面选择“智汇申报平台” 

 

3）用福师大 APP 扫描进行登录 

 

1.1.2 选择需要填写的申报表格 

扫码登录后，在首页的职称评审中，根据申报类别选择相应的

《简明表》进行申报填写。 

 

1.1.3 申报填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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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.1 信息填写，白色框为需要填写的内容，请根据申报人实际

情况进行填写，灰色部分为系统自带，源自人事、教务、科研等职能

部门，不允许修改。如有错误请与教工部（处）老师联系进行修改。 

 

信息填写 

 

界面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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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.2 批量导入，多条记录项目，支持手工录入和模板导入两种

方式，导入时按照下载模板提示按步操作即可，填报过程中数据自动

保存。 

 

记录导入 

 

重新登陆 

1.1.3.3 材料上传，科研项目、论文、学术著作、获奖等新增信息

需要上传佐证材料，采用 PDF 格式上传。（灰色的条目信息，源自人

事、教务、科研等职能部门，无需提供佐证。） 

申报人新增项目，需上传立项批准文件/立项证书、申请书；新

增获奖成果需上传获奖证书；新增论文（中文论文：刊发当期的期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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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、目录、论文正文；英文论文：检索证明和论文全文）；新增学

术著作上传著作封面页、目录页、作者信息页、版权页。代表作按照

送审要求上传。 

 

1.1.4 退回修改，待办中点击被退回的记录，进入申报表根据批注提

示进行申报信息修改，然后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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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说明，只允许修改审批“不通过”的记录 

 

1.1.5 进度查看，申报人在“申报进度”中查看本人申报材料流转环

节和当前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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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二级单位初审 

1.2.1 二级单位经办进入首页待办，选择二级单位初审待办进入申报

材料审核。 

 

1.2.2 根据申报人提交材料逐项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点击【通过】。 

 

待办选择 

 

批量审核 

1.2.3 材料退回，对提交材料有疑问，基本信息需要新建批注进行描

述，子集信息选择【不通过】并填写审核意见，在标题栏中点击【不

通过】按钮，在弹出窗口审核结果选择【退回材料】，填写退回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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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【确定】，对于通过的审核不允许修改，如需修改先提交审核人修

改审核意见为“不通过”并退回材料，才可以修改。 

 

1.2.4  节点选择，审核人可以选择退回材料到发起人或者任意已审

批的节点进行修改，修改完成提交，系统自动跳转到退回环节，避免

中间重复审核。 

 

1.2.5 申报终止，申报人不符合本次申报，选择审核不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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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6 任务监控，选择申报项目，查看不同序列申报实时动态。 

 

1.3 二级单位考核推荐 

二级单位负责人登入后，在二级单位考核推荐，点击【待审核】

进入选择对应人员进行审核。 

 

待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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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选择 

 

审核 

新建批注：对于基本信息需要修改时击新建批注，标注这个项目需要

修改然后点不通过，选择退回发起人进行修改。  

刷新（同步申报材料）：对于非申报人修改的信息，或通过科研系统

同步的信息，点击【刷新】即可进行数据同步； 

不通过：对于不符合本次申报人员，点击不通过，终止本次申报工作，

或点击退回材料到发起人或上一节点进行修正； 

通过：每条记录都需要逐条审核保存，才能进入下一个申报环节。 

 

有关退回、终止操作步骤请参照二级单位经办审核过程，在此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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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赘述。 

1.4 职能部门审核、复审 

职能部门进入后，在材料审核中点击【待审核】对材料进行审核。 

 

待办 

 

审核 

 

新建批注：对于基本信息需要修改时击新建批注，标注这个项目需要

修改然后点不通过，选择退回发起人进行修改。  

刷新（同步申报材料）：对于非申报人修改的信息，或通过科研系统

同步的信息，点击【刷新】即可进行数据同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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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通过：对于不符合本次申报人员，点击不通过，终止本次申报工作，

或点击退回材料到发起人或上一节点进行修正； 

通过：进入下一个申报环节。 

有关退回、终止操作步骤请参照二级单位经办审核过程，在此不

再赘述。 

1.5 《简明表》、《同行鉴定表》打印 

申报人表格填写完成后经职能部门复审通过后，自行打印

《简明表》、《同行鉴定表》。由申报人进行打印签字盖章。 

 

 

输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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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代表作送审 

教师工作部（处）收集《同行鉴定表》和汇总表进行代表作送审，

待审核结果返回后，在审核意见页维护同行专家评审结果。 

 

待办 

 

结果维护 

1.7 学科组评议推荐 

二级单位负责人进入后，点击学科组评议推荐待办，选择对

应人员维护学科组审核意见。切记：意见填写完成后需要点击【审

核通过】进入下一个环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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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办 

 

结果维护 

审核结果输入错误，在首页职称申报，点击需要撤回的人

员进行撤回维护。 

 

人员选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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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审核 

1.8 校评聘分委员会审议推荐 

教工部登入系统，在首页校评聘分委员会审议推荐待办中选择对

应人员维护学校评审意见，提交后进入下一个评审环节。 

 

待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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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维护 

1.9 校聘任委员会审议确认 

教工部登入系统，在首页校聘任委员会审议确认待办中选择对应

人员维护评审意见，提交后进入申报表材料补充环节。 

 

待办 

 

结果维护 

1.10 补充申报表材料 

通过校评聘委员会审议推荐人员需要进行申报表材料补充。

申报人员在待办中选择申报表信息补充，点击进入【申报表数据

补充页】进行信息维护，然后提交到单位经办进行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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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办 

 

结果维护 

1.11 二级单位经办审核 

单位经办根据待办提醒进行申报表信息审核，提交后进入申报表

打印环节。 

 

待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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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表补充信息审核 

1.12 《申报表》打印 

申报人根据申报表打印待办提示，进行申报表打印签字盖章。

切记：打印完成后需要点击【审核通过】进入材料归档环节。 

 

待办 

 

输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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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通过 

1.13 材料归档 

教工部进入系统选择职称评审-批次管理。选中需要归档的

批次，点击申报材料归档，结束本次申报工作。 

 

 

 

教师工作部    

2026 年 4 月 3 日 


